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许继电气 股票代码

00040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姚武 李维扬、贾征

电话

0374-3212022 0374-3212348 3212069

传真

0374-3363549 0374-3363549

电子信箱

gszl@xjgc.com gszl@xjgc.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3,257,414,685.18 2,545,346,654.72 2,661,919,731.64 2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13,318,957.73 181,575,719.15 185,023,309.06 6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20,484,231.15 180,050,086.96 181,282,428.53 76.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34,667,986.35 507,271,110.07 768,565,494.57 -130.53%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3141 0.3692 0.1961 60.1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3141 0.3692 0.1961 60.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3% 6.29% 4.68% 1.7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9,908,021,210.29 8,290,920,937.11 10,377,601,647.84 -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883,993,391.08 3,288,552,907.84 4,128,047,379.63 18.31%

（2）前 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2,25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02% 413,665,488 413,665,488

中国工商银行

－

景顺长城精选蓝

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0% 29,250,000

中国银行

－

大成蓝筹稳健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5% 16,590,948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策略优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4% 16,583,256

中国建设银行

－

长城品牌优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8% 9,877,98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鹏

华优质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3% 8,403,860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稳健增长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3% 8,389,61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国有法人

0.82% 8,254,707

中国农业银行

－

长城安心回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8% 7,818,465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6% 7,649,85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广发稳健增长证券

投资基金和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同属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与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同属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也

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全体员工坚定信心，明确目标，全面深化变革，强化依法治企，抢抓发展机

遇，推动技术革新，各项工作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全面完成上半年的各项经营目标。 报告

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3,257,414,685.1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2.37%；实现净利润 313,318,

957.7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9.34%。

报告期内，公司着力推动以下主要工作并取得显著效果：

营销体系变革深入推进，市场开拓业绩显著。 持续推动特高压直流输电、智能变电站、电

动汽车基础设施等技术、产品的研发和应用，以营销模式为牵引，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在集中

招标采购中，公司产品的市场份额稳步提升；在直流输电领域，先后中标云南金沙江中游电站

送电广西±500kV直流输电工程、云南观音岩直流送出工程；在轨道交通领域，公司先后取得

郑州地铁、武汉地铁、杭长客专、长昆客专等一批国家重点工程的设备供货合同；在电动汽车

充换电站领域，公司承担了京港澳、京沪、青银高速公路电动汽车快充网络建设工程以及北

京、郑州、南京等城市的换电站建设。

研发体系建设已见成效，技术创新取得新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率先完成准东 - 华中±

11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直流场设备的研制， 并在柔性直流输电产品研发中取得新的突

破。 配电网智能控制与管理系统列入国家火炬计划产业化示范项目。 公司自主研发的地铁再

生制动能量回馈并网变流器达到国际领先水平，630千瓦光伏并网逆变器通过省级鉴定，总体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报告期内，直流快充开关设备完成研制并实现供货，填补了国内空白；完

成亿级大数据、云网络技术突破，为智慧城市建设奠定基础。

客户满意度持续提升，重大工程建设备受好评。 报告期内，公司供货的哈密南 - 郑州、溪

洛渡 - 浙西±8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舟山多端柔性直流输电工程项目成功投运，公司

提供的产品设备因质量可靠、运行稳定受到业主的一致好评。 完成了山东配电网节能与提高

电能质量改造项目，初步形成建筑节能技术体系，完善配电网能效管理系统平台。 报告期内，

公司生产的 1000kV安福特高压工程保护设备顺利通过出厂验收，工厂调试进展顺利；郑州博

学路充换电站项目完成主设备生产。

变革创新扎实推进，依法治企不断增强。 人力资源方面，强化人力资源基础管理，优化人

员结构；财务管理方面，强化服务职能，规范费用管理，加强内控体系建设，提升风险防范能

力；物资管理方面，深化集中采购机制建设，优化物资采购寻源流程，拓展采购范围；生产管理

方面，进一步优化生产流程，推进生产集约化管理，细化过程控制；信息化建设方面，完成 ERP

系统调整、营销业务链条简化等多个专题方案设计与系统配置上线；管控风险方面，开展依法

治企、规范管理大检查，总结梳理问题多发点，对重大决策、财务管理、物资采购等方面所涉及

到的风险点逐一整改落实。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14日

证券代码：000400� � � �证券简称：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2014-33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三十一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4 日以电话和邮件方式

发出会议通知，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于 2014 年 8 月 14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通讯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对以前

报告期披露的财务报表数据由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进行追溯调整的专项说明》。

三、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

续评估报告》。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公司 4 名关联董事冷俊先生、肖忠文先

生、檀国彪先生、张学深先生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 5 名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该项议

案。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14日

证券代码：000400� � � �证券简称：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2014-34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五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十五次监事会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4 日以电话和邮件方式发

出会议通知，在保障监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于 2014 年 8 月 14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5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5 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通讯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监事会关于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对

以前报告期披露的财务报表数据由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进行追溯调整的专项说明》。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 8月 14日

一、重要提示

（一）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二）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上海能源 股票代码

600508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戚后勤 黄耀盟

电话

021-68864621 021-68864621

传真

021-68865615 021-68865615

电子信箱

shdtny@sh163.net shdtny@sh163.net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14,223,170,909.71 13,117,421,317.03 8.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031,170,270.76 7,956,053,626.04 0.9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6,774,304.14 311,520,665.56 -14.36

营业收入

3,395,083,190.07 4,520,667,989.49 -2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684,340.96 217,795,832.65 -7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63,592,882.36 222,885,493.07 -71.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0.77 2.71

减少

1.9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9 0.30 -7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9 0.30 -70.00

（二）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4,911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

冻结的

股份数量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2.43 451,191,333

无

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7 5,572,707

无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

有资金

其他

0.48 3,499,938

未知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 国有法人

0.14 1,005,628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中

证大宗商品股票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12 860,737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0 757,070

未知

褚菁芳 境内自然人

0.07 498,600

未知

海口康都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其他

0.07 471,400

未知

广州启侨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0.06 458,000

未知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0.06 456,480

未知

（三）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面对煤炭需求持续疲软，产品销售难度增加，煤炭价格和公司效益大幅下滑的不利局面，公司上下居危思变，主动作为，

不断加大“改革、提高、调整、改进、创新”工作力度，2014年上半年取得的成效，主要体现在：安全生产抓提升，成效好于预期；

降本增效严管控，措施扎实有效；企业改革稳推进，逐步有序深化；转型发展求突破，上下形成共识；整顿作风动真格，注重务

实求效。 但受煤炭市场形势及电解铝停产的影响，公司经济效益同比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

2014年上半年，自产原煤 558.64 万吨，洗精煤产量 241.89 万吨，自产煤炭销售量 356.71 万吨，发电量 10.98 亿度，电解铝

产量 1.22万吨（因市场持续低迷，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大屯铝业有限公司于 2014年 4月起，暂时停止电解铝生产系统的运

行），铝材加工产量 3.55万吨，铁路货运量 823.57 万吨，设备制修量 0.94 万吨。 2014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95,083,

190.07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4.90� %，实现利润总额 60,111,277.48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80.25%；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实现

61,684,340.9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1.68� %。

受宏观环境及竞争加剧的影响，预计下半年，煤炭市场没有好转迹象，煤价仍将处于低位运行，公司仍将面临严峻考验。

公司下半年重点抓好以下工作：规范行为、从严管理，努力实现风险可控、长治久安；精细管理、降本增效，坚决向低成本、高效

率转变；深化改革、创新模式，着力推进公司转型发展。

(一)主营业务分析

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

营业收入

3,395,083,190.07 4,520,667,989.49 -24.90

营业成本

2,787,759,778.02 3,688,816,858.67 -24.43

销售费用

57,848,720.71 74,943,568.81 -22.81

管理费用

314,288,485.18 340,899,592.94 -7.81

财务费用

40,866,147.82 45,274,967.91 -9.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6,774,304.14 311,520,665.56 -14.3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8,899,541.43 -584,514,853.71 -36.8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998,721.90 152,568,338.99 -43.63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受煤炭市场疲软影响，煤炭销售收入同比大幅减少。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大管控力度,自产煤炭成本下降以及贸易煤成本减少；

经与地方政府协商，从本期开始公司不再计提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准备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支出同比减少影响。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本期取得贷款净额同比减少影响。

(二)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

1.

原煤

667,195,350.84 528,864,441.82 20.73 -18.76 -16.78

减少

1.89

个

百分点

2.

洗煤

1,760,923,899.66 1,376,509,322.40 21.83 -34.12 -31.74

减少

2.72

个

百分点

3.

电解铝

44,328,720.90 60,610,997.19 -36.73 -80.16 -74.14

减少

31.84

个

百分点

4.

铝加工

400,735,721.08 454,387,484.49 -13.39 -6.75 -12.76

增加

7.81

个

百分点

5.

其他

465,897,889.23 309,342,209.77 33.60 44.79 24.13

增加

11.05

个

百分点

合计

3,339,081,581.71 2,729,714,455.67 18.25 -25.28 -25.35

增加

0.07

个

百分点

2.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煤炭产品分地区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本期实际 上年同期

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

增减（

%

）

江苏省

1,447,591,302.33 1,691,582,055.57 -14.42%

上海市

418,050,062.95 337,885,531.21 23.73%

山东省

112,835,751.01 173,847,731.59 -35.10%

浙江省

63,102,769.63 715,193,415.55 -91.18%

其他

386,539,364.58 575,488,268.24 -32.83%

合计

2,428,119,250.50 3,493,997,002.16 -30.51%

电解铝业务分地区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本期实际 上年同期 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增减（

%

）

江苏

31,767,339.14 168,308,802.22 -81.13%

其他

12,561,381.76 55,176,471.69 -77.23%

合计

44,328,720.90 223,485,273.91 -80.16%

铝加工业务分地区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本期实际 上年同期

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增减

（

%

）

江苏省

193,142,135.79 292,161,782.59 -33.89%

上海市

63,867,766.81 6,068,388.94 952.47%

其他

143,725,818.48 131,507,979.10 9.29%

合计

400,735,721.08 429,738,150.63 -6.75%

(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主要生产基地地理位置优越，处于经济相对发达、能源消费相对较大的华东地区，靠近用户，运输成本较低；拥有较

完整的产业链，有较强的抗经营风险能力；具有井工矿开采和火力发电技术、管理、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人才裂变能力较强；大

综放液压支架等大型设备得到应用推广，工作面远供系统、新型锚杆机等新技术、新设备研究取得初步进展，矿井装备水平、

单产能力和运行效率得到提升。 注重科技创新，一批科技成果在国家、全煤行业、江苏省等层面获奖。 积极推进“走出去” 发

展，获取外部煤炭资源，通过并购、合作开发等形式，已取得新疆 106煤矿、苇子沟煤矿及山西玉泉煤业控制权。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竞争力无重大变化。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与上一报告期相比，公司财务报告合并范围发生变化。 本公司取得了山西阳泉盂县玉泉煤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将

其纳入本期报表合并范围，本公司持股比例为 70%。

董事长：义宝厚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8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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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15 日在公司江苏分公司行政研发中心附楼 317

会议室召开。 应到董事 8人，实到 5人，委托出席 3人（独立董事贾成炳先生书面委托独立董事金太先生出席并表决，独立董

事宋密女士书面委托独立董事金太先生出席并表决，董事杨世权先生书面委托董事义宝厚先生出席并表决），公司部分监事

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长义宝厚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公司 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依法在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及网

站上披露。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 2014年半年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 2×350MW 超临界热电联产机组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为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抵御煤炭市场风险的能力，根据国家电力产业发展相关政策，公司拟采取

“上大压小”方式投资建设 2×350MW超临界热电联产机组。

项目总资金 347845万元，其中工程静态投资 327406万元（建筑工程费 75370万元，设备购置费 145278 万元，安装工程费

52750万元，其它费用 54008万元）。 资本金比例为总投资的 20%（约 68966万元），由公司自筹解决，其余资金由银行贷款解

决。 详见公司〔临 2014-� 012〕公告《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 2×350MW 超临界热电联产机组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修订内容见公司〔临 2014-� 013〕公告《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董事会工作规则、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工作规则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修订内容见公司〔临 2014-� 013〕公告《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董事会工作规则、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修订内容见公司〔临 2014-� 013〕公告《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董事会工作规则、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审计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姜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姜华先生简历见附件。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累积投

票制方式选举决定后就任董事。

同意提名张毅勤先生、吴继忠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张毅勤先生、吴继忠先生简历见附件。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董化礼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详见公司〔临 2014-014〕公告《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化礼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公告》。

董事会向为公司做出积极贡献的董化礼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决定于 2014 年 9 月 5 日下午 2:30 在上海虹杨宾馆 2 楼会议厅召开公司 2014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公司〔临 2014-� 015〕公告《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附件：姜 华先生、张毅勤先生、吴继忠先生简历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15日

附件

姜 华先生简历

姜 华先生：1960年 9月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84.10-1992.02，大屯煤电公司机

电处电气组副组长；1992.02-1994.09，大屯煤电公司机电处井下机电科副科长；1994.09-1999.03，大屯煤电公司机电处副处长、

处长；1999.03-2004.02,大屯煤电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兼机电处处长；2004.02-2006.12，大屯煤电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兼发电

厂厂长；2006.12-2009.07，大屯煤电集团公司安监局长；2009.07至今，大屯煤电集团公司董事；2007.04-2011.03，上海大屯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安监局长； 2010.04至今，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1.03至 2013.3，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2013.3起，大屯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2013.3起，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2002 年度获得国

务院政府专家津贴。

张毅勤先生简历

张毅勤，男，1958年 2月出生，汉族，中国矿业大学硕士学位，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 1976.03-1978.02，为安徽省淮北市任

圩公社李桥大队下放知青；1978.03-1979.02，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 00434 部队机修连战士、文书；1979.03-1982.06，山东

广播电视大学 00439部队班机械制造专业脱产学习；1982.07-1983.08，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 00434 部队安装营技术员；

1983.09-1985.09， 原煤炭部三建一处安装工区二队 副队长；1985.10-1988.10， 大屯煤电公司龙东煤矿机电科副科长；

1988.11-1991.10， 大屯煤电公司龙东煤矿机电副总工程师 ；1991.11-1996.08， 大屯煤电公司徐庄煤矿机电矿长 ；

1996.09-2005.11，大屯煤电集团公司通信计算机处（科瑞分公司）处长（经理）；2005.12-2009.07，江苏大屯铝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09.08-2010.03，徐州四方铝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2010.03 至今，上海大屯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大屯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吴继忠先生简历

吴继忠，男，1962年 5月出生，汉族，中国矿业大学硕士学位，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84.08-1990.09，大屯煤电公

司孔庄煤矿采煤三队技术员；1990.09-1993.04，大屯煤电公司孔庄煤矿水采队技术员；1993.04-1996.10，大屯煤电公司孔庄煤

矿水采工区副区长； 1996.10-1997.07，大屯煤电集团公司孔庄煤矿水采工区区长；1997.07-1998.01，大屯煤电集团公司孔庄煤

矿副总工程师；1998.01-2007.09，孔庄煤矿总工程师； 2007.09-2010.03，姚桥煤矿矿长、党委副书记；2010.03- 至今，上海大屯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大屯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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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投资建设 2×350MW 超临界

热电联产机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2×350MW超临界热电联产机组

●投资金额:投资估算总资金为 347845万元

为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抵御煤炭市场风险的能力，2014年 8月 15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 2×350MW 超临界热电联产机组的议案》，同意公司采取“上大压小” 方式投资建设

2×350MW超临界热电联产机组。投资建设 2×350MW 超临界热电联产机组事宜将提交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一、项目简介

目前，公司大屯发电厂分 2 个厂区，分别为大屯电厂（老厂）和中心区矸石热电厂（热电厂）。 老厂现有 2×60MW、2×

135MW共 4台机组；热电厂现有 2×12MW和 2×15MW 共 4台机组。随着国家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新政策的实施，大屯发

电厂 135MW 及以下机组将面临逐步被关停的局面。

为保持公司电业优势，进一步优化机组结构，公司拟采用“上大压小” 方式，投资建设 2×350MW 超临界热电联产机组，

并同步建设烟气脱硫和脱硝装置。 本项目建成正常运行后，公司将按国家政策要求，适时关停大屯发电厂现有 2×135MW 机

组。

二、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一）按照国家电力产业发展和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政策规定，公司现有发电机组将逐步退出现役，为了巩固公司煤电一

体化经营竞争优势，必须按照政府对新建发电机组采取“上大压小”的方式投资建设大型机组。本项目符合《国家能源局关于

促进低热值煤发电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能电力〔2011〕第 396号）文件精神和机组“上大压小” 相关政策。

（二）因徐州西部电网网架薄弱，供电可靠性较低，沛县是徐州 220 千伏电网的末端，缺少大电厂支撑，本项目的实施可

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徐州西部电网电力缺口，使电源分布更合理，对徐州西部地区 220 千伏电网是一个有力的支撑点，既有利

于提高该地区的供电可靠性，也利于矿区供电安全。

（三）公司现有机组单耗高、成本高、效率低，减弱了煤电联营的协同效益，有必要对现有机组进行选择性替代。 本项目采

用超临界技术发电，同时外供热力，在发电调度序列上处于优先地位，保障了机组发电时数，提高了机组运行效率，降低了机

组的单耗水平；项目燃料主要选用公司及周边煤矿的煤泥煤矸石等低热值煤，有利于降低燃料成本，提高公司煤电联营的综

合效益。

三、建设方案要点

本项目建设 2台 350MW国产超临界燃煤热电联产机组，同步安装烟气脱硫、脱硝装置，配套建设热网工程。 项目建设地

点位于江苏省沛县大屯镇许园村。

（一）燃料设计

机组设计年运行小时数按 6000小时计，年耗煤量 282万吨（设计煤种），由公司大屯选煤厂及周边煤矿供应。

1． 设计煤种发热量为 3359 千卡 / 公斤， 满足 《国家能源局关于促进低热值煤电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国能电力

〔2011〕396号）中燃烧 3500千卡 /公斤的要求。

2．校核煤种发热量 2809千卡 /公斤，能够保证机组具备使用低热值煤能力，以适应大屯矿区未来煤炭结构变化，增强公

司盈利能力，充分发挥公司煤电产业链优势。

（二）主设备概况

本项目建设 2×350MW国产超临界、抽凝式供热机组。

1．锅炉：超临界参数变压运行、单炉膛、一次中间再热、固态排渣、循环流化床锅炉。

2．汽轮机：超临界、中间再热、单轴、三缸双排汽、抽凝式供热机组。

3．发电机：定子线圈水冷、转子氢冷、定子铁芯,氢冷（水—氢—氢），励磁方式为静态励磁。

（三）电厂出线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关于江苏中煤大屯热电“上大压小” 新建项目接入电网意见的函》（国家电网发展函〔2013〕102

号），本工程 2×350MW机组接入系统方案如下：

1．本工程 2×350MW 机组升压至 220千伏后通过新建 2回 220千伏线路接入 220千伏汪塘变。

2．将原大屯老厂至阎集变双回线路开断环入汪塘变，并对开环形成的大屯老厂～汪塘双线实施增容改造。

（四）其它主要系统

1．电气主接线。

根据江苏省电力公司下发的本工程一次接入系统报告评审意见，本工程 220千伏侧主接线采用双母线接线。

2．循环水系统。

本工程 2×350MW供热机组采用带自然通风冷却塔的扩大单元制循环供水系统，水源为南四湖下级湖地表水和沛县三

环水务公司污水处理厂的中水。

3．输煤系统。

本工程设计煤种和校核煤种均为煤矸石、劣质煤和煤泥的混煤。 卸煤系统设 2台“C”型折返式单车翻车机，厂内输煤采

用皮带机。

4．除灰渣系统。

本工程按照“灰渣分除，干灰干排”的原则进行设计。

5．烟尘系统。

每台锅炉配高效电袋组合除尘器，除尘效率应≥99.95%。 烟气脱硫后再经烟囱排出，烟囱高度为 210米。

6．脱硫系统。

脱硫系统采用炉内掺烧石灰石脱硫和石灰石—石膏湿法烟气脱硫的二级脱硫方案，综合脱硫效率≥97%，不设气气热交

换器（GGH）和旁路烟道。 脱硫石膏按综合利用考虑，也可由汽车运至灰渣场存放。

7．脱硝系统。

采用 SNCR工艺，脱硝效率为≥55%，脱硝后 NOx的排放浓度≤100mg/Nm3。

8．废水系统。

本工程废污水不外排，采用不同工艺流程进行处理，经处理达标后全部重复利用。

四、投资估算

项目总资金 347845万元，其中工程静态投资 327406万元（建筑工程费 75370万元，设备购置费 145278 万元，安装工程费

52750万元，其它费用 54008万元）,单位投资 4677元 /千瓦，建设期贷款利息 17422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3017万元。

资本金比例为总投资的 20%（约 68966万元），由公司自筹解决，其余资金由银行贷款解决。目前，银行已出具项目贷款承

诺函。

五、经济效益

经测算，在经营期发电年利用小时为 5500小时，供热年利用小时：工业 5500小时，民用 3120小时，综合标煤价（含税）为

720元 /吨、综合供热价 165元 /吨，满足内部收益率 10%的条件下，本项目财务评价指标如下：

工程静态投资（万元）

327406

工程动态投资（万元）

344828

流动资金（万元）

10055

总投资收益率（

%

）

6.77

资本金净利润率（

%

）

17.87

项目投资（所得税前）

内部收益率（

%

）

10.30

净现值（万元）

69383

投资回收期（年）

10.45

项目投资（所得税后）

内部收益率（

%

）

8.44

净现值（万元）

22064

投资回收期（年）

11.54

项目资本金内部收益率（

%

）

13.03

投资方内部收益率（

%

）

10.00

不含税电价（元

/

兆瓦时）

322.83

含税电价（元

/

兆瓦时）

377.44

不含税热价（元

/GJ

）

47.50

含税热价（元

/ GJ

）

53.66

不含税发电单位成本（元

/

兆瓦时）

268

不含税供热单位成本（元

/ GJ

）

37

本项目所得税前、税后的财务内部收益率、项目资本金内部收益率均大于基准收益率，财务净现值大于零，具有一定的盈

利能力、偿债能力和生存能力，项目在财务上是可行的。

六、项目进展情况

2012年 4月 14日，国家能源局下发“国能电力〔2012〕111 号” 文件，同意江苏中煤大屯热电“上大压小” 新建项目开展

前期工作。 目前，公司 2×350MW机组项目核准所需的水土保持方案、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土地预审意见、接入系统方案、节

能评估报告等支持性文件分别由水利部以水保函 〔2013〕265 号、 环保部以环审 〔2014〕160 号、 国土部以国土资预审字

〔2014〕97号、国家电网公司以国家电网发展函〔2013〕102 号、国家发改委以发改办环资〔2013〕3113 号等文件予以批复，项

目申请报告已编制完成。 项目现已由江苏省发改委（苏发改能源发〔2014〕882号）及中煤集团（中煤办〔2014〕164 号）分别

行文上报国家能源局进行核准。

特此公告。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15日

A股代码：600508� � � � A股简称：上海能源 编号：临 2014-013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董事会工作规则、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8 月 15 日召开的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工作规则的议案》、《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并将上述三议案提交公司 2014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修订公司章程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年修订）、《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 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有关要求，及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如下：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三十四条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内容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股东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认

定无效。

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

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章程，或者决议内

容违反本章程的， 股东有权自决议作出之日起

60

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第三十四条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股

东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认定无效。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限制或者阻挠中小投资者依法行使

投票权，不得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

者本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本章程的，股东有权自决议作出之日起

60

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

生之日起

2

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 董事人数不足本章程所定人数的

2/3

（即

8

人）时；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2

个月以内召

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本章程所定人数的

2/3

（即

6

人）时；

第七十八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

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 每一股

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且该

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

董事会、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

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第七十八条 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行使表决权

,

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的

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

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 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

权。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禁

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

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第八十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

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包括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为股东参

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第八十条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

,

通过各种方式和

途径

,

优先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股东参加

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11

名董事组成， 设董

事长

1

人，副董事长

1

人。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人，副董事长

1

人。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优先考虑

现金分红， 并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

稳定性， 在制订分配预案时应重视对投资者的

合理回报， 具体分红比例由公司股东大会作出

决议。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

利。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实施连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在满足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情况下，公司将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利润。

（一）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应当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以可持续发展和维护股东

权益为宗旨，保持利润分配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并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供分

配利润的范围。

股东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

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二）利润分配的决策机制和程序

利润分配预案由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当年的经营业绩、未来经营计

划及资金需求状况提出，经董事会审议以及独立董事对利润分配预案发

表独立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董事会在制订利润分配政策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的资金需求、投资安排、公司的实际盈利状况、现金流量情况、股本规

模、公司发展的持续性等因素，并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

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

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

事会审议。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前，公司应当通过多种渠道

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

和诉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公司当年盈利，但董事会未提出以现金方式进行利润分配预案的，应说

明原因以及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并由独

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并及时披露；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同时在召开股东大会时，公司应当提供网络投票等方式以方便中

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表决。

（三）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机制

若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现有的利润分配政策影响公

司可持续经营时，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向股东大会提

交修改利润分配政策的方案。 公司董事会提出修改利润分配政策，应当

以股东利益为出发点，注重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并在提交股东大会的

利润分配政策修订议案中详细说明原因，修改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

反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修改应当经过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独立董事应当发表独立意见。 股东大会审议时，应当由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利润分

配政策的修改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

（四）利润分配政策

1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方式、股票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

分配股利。 公司在盈利且现金流能满足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的前提下，

应当积极推行现金分配方式。 公司董事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在满足上述

现金股利分配之余，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红。

2

、现金分红的条件

（

1

）公司该年度或半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

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且现金流充沛，实施现金分红不会影

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

（

2

）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正值

（

3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报告

（

4

）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

目除外）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

资、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20%

。

(5)

公司当年度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或者现金流量净额为正数；

(6)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期末资产负债率低于

70%

。

3

、股利分配的时间间隔：在符合现金分红条件情况下，公司原则上

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在有条件情况下，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

资金状况提议中期现金分红。

4

、现金分红的比例规定：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取各

项公积金、弥补亏损后，公司当年可供分配利润为正数时，在满足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情况下，公司应当采用现金方式分配利润。 现金

分红的比例原则上在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得少于最

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具体每个年度的分红比例

由董事会根据年度盈利状况和未来资金使用计划作出决议。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

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

本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1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

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

2.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

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

3.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

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

定处理

二、修订公司董事会工作规则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成员由 11名调整为 9 名，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需对《公司董事会

工作规则》第十五条作相应修订。 原为：“第十五条 董事会由 11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人，副董事长 1 人。 ” ，现修改为：

“第十五条 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人，副董事长 1人。 ”

三、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有关要求及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

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如下：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十条 公司应当在公司章程规定的地点召

开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

式召开。 公司可采用监管部门认可的网络

平台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

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第十条 公司应当在公司章程规定的地点召开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

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优先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第四十八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

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

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

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

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第四十八条 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

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

决应当单独计票。 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

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 禁止

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

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新增六十五条，内容如下：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

效。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得限制或者阻挠中小投资者依法行使投

票权，不得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程序、 表决方式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

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

60

日内，请

求人民法院撤销。

此条款后的各条序号顺延。

特此公告。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15日

A股代码：600508� � � � A股简称：上海能源 编号：临 2014-014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化礼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 8月 15日召开的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董化礼先生辞去公司

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同意董化礼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董事会向为公司做出积极贡献的董化礼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特此公告。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15日

A股代码：600508� � � � A股简称：上海能源 编号：临 2014-015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2014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供网络投票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拟召开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

关事项提议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 9月 5日下午 2:30。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 9月 5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4．会议的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相结合的方式。 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

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5．现场会议地点。

上海市杨浦区吉浦路 300号上海虹杨宾馆 2楼会议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投资建设 2×350MW超临界热电联产机组的议案；

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3．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工作规则的议案；

4．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5．关于选举张毅勤、吴继忠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均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 5所涉及的 2 名董事候选人于股东大会上以累积投票

制方式进行表决。

三、会议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4 年 9 月 2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1）。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股东参加会议请持股东账户卡及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

证；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出席人身份证登记。 股东可选择现场登记、传真或信件

登记。

1．现场登记：请于 2014 年 9 月 3 日（9：00—16：00）到上海市长宁区东诸安浜路（近江苏路）165 弄 29 号 4 楼上海维一

软件有限公司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

2、传真或信件登记：请将相关资料于 2014年 9月 3日前以传真或信件方式送达本公司（信件送达时间以邮戳为准），同

时请注明详细地址和联系电话，以便本公司及时回复。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256号华夏银行大厦 12层

联系人：戚后勤 黄耀盟

邮编：200120

电话：021-68864621

传真：021-68865615

2．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1．授权委托书

2．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15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14 年 9 月 5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

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2014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投资建设

2×350MW

超临界热电联产机组的议案

;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3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工作规则的议案

;

4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5

关于选举张毅勤、吴继忠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 -

5.1

选举张毅勤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2

选举吴继忠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

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 2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投票日期：2014年 9月 5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比

照上交所新股申购操作。

一、投票流程

（一）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738508

上能投票

6 A

股股东

（二）表决方法

1.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1-5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

6

项提案

99.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2.分项表决方法。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

价格

1

关于投资建设

2×350MW

超临界热电联产机组的议案

; 1.00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2.00

3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工作规则的议案

; 3.00

4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4.00

5

关于选举张毅勤、吴继忠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5.00

5.1

选举张毅勤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01

5.2

选举吴继忠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02

（三）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四）买卖方向

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一）股权登记日 2014年 9月 2日 A股收市后，持有某公司 A股（股票代码 600508）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

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99.00元” ，申报股数填写“1股” ，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508

买入

99.00

元

1

股

（二）如某 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号提案《关于投资建设 2×

350MW超临界热电联产机组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508

买入

1.00

元

1

股

（三）如某 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号提案《关于投资建设 2×

350MW超临界热电联产机组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508

买入

1.00

元

2

股

（四）如某 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号提案《关于投资建设 2×

350MW超临界热电联产机组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508

买入

1.00

元

3

股

（五）如某 A�股投资者持有 100股股票，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共 2名董事会候选人议案（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方式

如下：

议案名称

对应的

申报价格

（元）

申报股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关于选举张毅勤、吴继忠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选举张毅勤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01 200 100

选举吴继忠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02 100 200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一）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对议案组的表决申报优先于

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三）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A股代码：600508� � � � A股简称：上海能源 编号： 临 2014－016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会议于 2014年 8 月 15 日上午在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行政研发中

心附楼 317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5人，实到 4人，委托出席 1人（监事胡敬东先生委托监事宣卫东先生出席并表决），公

司董事会秘书、副总会计师、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公司监事会主席李占福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年半年度报告审核意见的议案》。

公司 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上市监管机构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

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 2014 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及其他违规性操作

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年上半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意见的议案》。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始终遵守诚信原则，认真、勤勉地履行《公司章程》赋予的职责，认真组织实施了股东大会和董

事会的各项决议，决策程序合法，运作规范。 在煤炭行业出现新一轮产能过剩危机、煤炭价格大幅下滑、经营压力剧增的形势

下，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居危思变，主动作为，不断加大“改革、提高、调整、改进、创新”工作力度，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

成绩。

没有发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行为，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

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建设 2×350MW 超临界热电联产机组监事意见的议案》。

公司采用“上大压小”方式投资建设 2×350MW 超临界热电联产机组，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政策，

有利于发挥产业链优势，提高企业抵御煤炭市场风险的能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盈利能力，增加经济效益，进一步提升

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监事会将持续关注投资建设进展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 8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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